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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全
蒸
釀
成
熟
價
錢
極
廉

每
樽
價
格
列
後

拾
三
安
市 

什
五
安
市 

四
拾
安
市

壹
元 

壹
元
八
毛 

貳
元
七
五

■
廣
萬
生
雜
貨
葯
材
商
店
啟 

華方w
ong  M

an  Sang  C
o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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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卅
元
零
人
毛

▲
鄭
錦
水
啓
事 

一 

敬
啟
者
鄙
人
自
都
朗
度
來
雲
椒
將
乘
船
返
國
卽
至
移
民
局
it册
 

不
意
該
局
官
員
疑
爲
走
關
來
此
不
問
明
白
卽
將
鄙
人
拘
留
局
所 

呼
籲
無
效
幸
經
同
宗
兄
弟
鄭
振
秀
漢
民
等
懇
舖
保
頷
事
交
涉
腰

保
領
偕
同
葉
爵
主
事
立
卽
親
往
移
民
局
商
說
辯
駁
力
爲
交
涉
的
『

由
移
民
局
長
准
予
放
行
現
已
安
穩
出
局
一 
是
無
恙 
融
于
本
月
三
一 

日
由
雲
坤
乘
亜
洲
皇
后
船
返
國
恐
至
戚
好
友
聞
風
多
慮
特
此
申 

明
幷
道
謝
保
領
事
愛
證
僑
胞
之
至
意®
此
表
達
感
謝
幷
睛 

各
位
宗
兄
至
友
大
安

▲
劉
金
活
歸
國
嗚
謝

啟
者
弟
制
金
活
因
事
於
拾
月
三
號
乘
亜
洲
皇
后
船
歸
國
瀕
行
荷 

蒙
本
算
龍
岡
公
所
雲
高
華
農
產
公
司
暨
各
親
朋
或
開
茶
會
歓
送 

或
設
筵
祖
餞
而
饒
厚
睨
隆
情
高 
銘
感
難
忘
惟
以
行
程
迫
促
倚
一 

装
事
忙
未
遑
以
次
踵
門
謝
別
滋
愧
殊
深
叠
此
佈
臆
用
答
厚
意
幷 

祝
諸
君
百
業
溢
晋
起
居
健
康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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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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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”
 

Phone  Sey・  8574  

1112  Sey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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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手
工
夫
修
切   

nIe!
「@1

胃
W!
"
I
^
!
和
圖
車
皆
能
修
整 

妥
當 
-
各
項
車
件
齊
備
一
。日
夜
開
門
。二 
有
電
話
報
到)
。即 

着
件
照
料
。
將
壞
車
带
囘
整
好
爲
止
I

中
央
車
房
廣
佈 

設
于
矢
磨
街
門
牌 
一
宣
一 
貳
號 
電
話
詩
廣
八
五
七
四

▲
紀
念
預
吿

本
總
堂
于
十
月
十
日
舉
行
第
十
四
週
年 

紀
念
並
慶
祝

國
慶
次
典
敬
請

各
埠
瞬
斜
鉄
相
諸
昆
仲
屆
時
賁
臨 

指
示
不
勝
翹
企一 

蜂
黃
江
夏
總
堂
謹
啟

8
 

啟
者
本
醫
師
今
因
利
便
有
疾
苦
之
僑
胞
起 

602
611 

見
特
殻
醫
務
所
干
雲
毋
喜
士
定
街
東
一
九
三

"

222一
號
三
樓(
即
博
物
院
對
面)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
醫
學

"1.

•mo知
一
內
外
全
科
及
各
種
花
柳
奇
離
雜
症
如
僑
胞 

sev
Hl 

有
抱
恙
者
誚
按
址
來
診
或
外
用
病
僑
可
來 

所
宅

醫
住話

邦
簿
 

耀
護
 

博
士 D
1

函
註
明
病
狀
定
必
按
症
龄
藥
幸
祈
留.意
焉 

診
症
畤
間♦
上
午
十
時
至
十
二
時F
午
兩
点
至
五
時

七
時
至
八
時

特
別
時
間
另

：$

毎
磴
拜
式
上
午
十
点
至
十
二
点
爲
贈 

醫
時
間
不
收
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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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辦
到
大
帮
超
等
女
裝
皮
衣
以
應
本 

埠
婦
女
所
需
每
件
照
價
收
五
折
便
均
沾 

利
益
欲
購
衣
者
親
臨
自
知
無
訛 

縮
八
霊
十
號 

栢
合
巴
皮
草
店
廣
吿

▲
承
受
生
意
廣
吿

敢
者
在
本
埠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八|
九
號
之
益
益
煙
仔
店
原
日
係 

黄
立
進
所
經
營
現
伊
願
將
該
店
全
盤
生
意
出
頂
由
合
益
堂
備
價 

承
受
定
於
1

月
八
號
星
期
四
日
下
午
貳
時
代
店
中
與
其
嫡
姪
黃 

德
瓊(
代
表)
交
易
淸
楚
如
該
店
有
欠
到
華
洋
賬
項
軽
轉
未
淸
者 

睛
早
日
報
明
理
妥 

經
交
易
後
該
店
生
意
完
全
由
合
益
堂
管
業 

發
現
數
目
槪
不
負
責
先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
民
國
什
五
年
十
月
貳
日 

合
益
堂
鐘
佈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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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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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
M
O

N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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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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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都
文
鉄
打
八
三
貳
號
新
街
。
本
店
備
有
筆
耙
器
械
馬
索
車 

件
燈
籠
鉄
釘
錘
仔
與
乎
一 
切
農
夫
所
需
無
不
齊
備0

向
蒙
華 

友
光
顧
今
特
別
歆
迎

▲
禺
山
昌
後
堂
啟
事 

爲
通
吿
檢
連
先
友
事
：
查
本
邑
成
例

舉
打
。
今
歳
已
居

斯
期
。
允
宜
率
章
檢
執
一
彙
集
運
囘
C

俾
磊
魂
復
平
祖
邦
。遺 

骼
封
f

故
土
，議
决
一
無
論
遠
近
，：
律
登
記
。
以
備
遣
忘
：
凡 

我
邑
僑
，早
應
傳
達
、更
望 

各
界
料
子
。
知
有
敝
邑
先
友
骨 

一
殖
助
住
，而
合
卜
列
之
期
者

—
懇
爲
報
吿
一 
外
煒
則
求
郵
函
， 

一
本
毋
則
祈
面
示 

或
投
說
帖
。
皆
誚
依
址
照
限
賜
來
。
籍
以
易 

一
辦
。A
親
友
固
屬
理
無
放
棄
，所
翼 
同
僑
办
屬
義
不
容
辭
。。 

是
仁
者
2

用
心 

使
往
者
無
遺
憾.
，卽
歿
仃
均
感
矣
； 

▲
凡
報
吿
先 
/<以
民
國
f

七
力
底
已
前
所
葬
者
爲
合
期 

▲
凡
報
吿
以
从
什
陽
曆
1

月
卅
一
號
爲
限
止
幸
勿
逾
期

▲
残
姒
皿
燃
触
珊
阜
唐
呼
趣▼ 

C
hong

 H
ow

e  Tong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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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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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中
華
民
國
廿
五
年
十
月
貳
號
越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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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
間
發
聲
反
對
此
項
判
詞
。
其
意
謂
法
官
不
公
。。

應.

別
也
：

日
當
局
謂
大
批
H

水
兵
乂
4

虹
口
佈
防
一 
乃
爲 

保
讃
日
僑
性
命
財
産
起
見"

査
是
日
駐
滬
中
國
第
壹
特
別
法
庭
判
决
此
案
2
 

被
判
處
死
刑
者
爲
楊
文
道
及
葉
海
生 
譯
音
一
兩 

人
。
楊
氏
爲
某
船
公
司
職
員
，，而
葉
則
爲
跳
舞 

教
師 
一
厶
。

■
華
北
日
軍
大
演
習

▲
華
北
居
民
驚
惶

北
京
二
日
，美
聯
社)
電
一
。星
日
駐
華
北/
倭
軍 

舉
打
大
演
習
、
倭
當
局
雖
謂
此
項
大
演
習
含
有 

「和
平
惫
義
」也
早
北
華
人
多
對
之
則
驚
惶
。以 

爲
不
日
將
有
亂
事
發
生
。。盖
倭
電
未.實
行
佔
領 

東
二
一
省
以
前
。曾
舉
行
此
項
演
習
也
。此
次
H

軍 

演
習
地
点
乃
由
河
北
省
海
岸
起 

達
曲
方
京
漢 

鏑
跆
線
止
云
。。

•
中
央
銀
行
將
黄
機
遷
移 

▲
日
報
所
傳
中
國
備
載
消
息 

東
京
二
日(
美
聯
社)
電:
此
間
各
報
曾
刊
载
中 

國
極
力
備
戰
之
消
息;
是
日
據
朝
日
新
聞
登
載 

，。上
海
中
央
銀
h

已
趕
將
大
批
銀
幣
及
鏡
銀
機 

器
移
往
某
處
。
其
餘
華
人
銀
打
亦
將
所
貯
法
幣 

或
銀
幣
移
入
中
國
内
地
公
。

•
 
本
風
災
百
卄 
人
喪
命 

東
京
三
H

電
。是
日
日
。
飓
風
爲
災
。大
風
向

北
掃
蕩
。
男
女
因
是
喪
命
者
達
白
什
四
名
云 

•
滬
警
察
拘
捕
造
謠
犯 

上
海
二
日
電
二
自
暢
文
道
暨
棄
海
山
二
人
被
一 

死
刑
一 
此
間
華
人
異
常
激
昂 
紛
紛
反
對
此
一 

判
詞 

C
排
日
風
潮
小
特
不
因
此
項
判
詞
消
弭

CD

反
因
之
高
漲 
。閘
北
居
民
总
因
此
發
生
中
日
衝 

突
一
故
紛
紛
遷
離
閘
北
。

滬
租
界
及
華
界
警
察
防
意
外
事
發
生
。
故
異
常 

嚴
密
巡
查
。，華
人
警
察
已
将
造
謠
之
男
女
多
名 

拘
捕
•
。此
等
男
女
乃
爲
某
團
体
所
僱
用:
專
任 

散
佈
瞄
言
者
云
。。

雪

釈

閒

丄
。
領
事
館
之
通
吿
照
錄 

『
爲
通
吿
事 
案
奉
阈
民
政
府
外
交
部
本
年
四
月 

一—A
H

第 
-•.*-
六
號
電
令
内
開
一
查
維
率
利
亞 

新
民
國
報
言
論
反
抗
中
央 
妄
肆
詆
毀
，
宣
屬 

淆
亂
聽
聞 

仰
就 

1/1嚴
予
警
吿
；
並
隨
時
注
意 

其
編
輯
態
度 

設
法
糾
正
取
締 
仍
仰
具
報
一
等 

因
一
奉
此
。，當
即
面
商
該
報
館
辦
事
人
員
轉
知

該
報
編
輯
尤
水 

反
抗
中
央
以
乱. 無

愼
言
論)
。小   

»1任
意 

並
電
復
外
交
部
鑒
核
在

案
乃
邇
來
該
編
輯
非
但
不
自
反
省
竟
益
無
 

忌
憚 

謬
論
連II  
鼓
動
無
昔
2

僑
民 
妄
加

一
恐
嚇 
並
揑
造
捜
册
，
謠
言

害
僑
衆
安
寧 

什
，
门
應
悼 

各
情
報
早
政 

勿
得
轉
驄

本
館
職
貴
所 

訓
誡 

除
將 

胞
安
分
守
業

一 

實
屬
爲
禍
匚 

而
屮
央
意
昌
宀 

一
府
鑒
核
外.
仰

盜
傳
，自
貽
伊
戚
：
有
負
中
央
漫
護
僑
胞
之
至

此
佈

J

意
焉
"
特
此
通
吿

3

總
領
事
銜
駐
溫
奮
華
領
事
保
君
蟬

中
華
民
國
二
卜

月
二
日

也
可
以
看
得
出 
他
的
趨
勢
了
一
有
田
外
相 

说一 
我
們
是
有
外
交
國
策
的 
我
們
以
對
穌
爲
外
一 

父
國
策
的
中
心
，
對
華
政
策
因
與
封
穌
有
關
 

一
係
所
以
也
得
慎
重
處
理
一
，同
時
陸
軍
方
面
也
說 

一
日
本
外
交
國
策
早
已
確
定
了
現
任
旦
是
實
行 

一問89  
武
力
是
外
交
的
基
本
條
件
一
，所
以
不
可 

不
饋
很
軍
備
一
外
陸
兩
方
的
說
法
一
都
是
很
明 

白
的
。
但
是
有
田
外
柑
所
說
的
話
。只
視
了
一 

面
還
自
一
面
是
意
仕
言
外
的
一
。我
們
看
來
在 

重
事
方
面 
當
然
是
以
對
穌
爲
中
心
的
一
。住
政 

一
治®
濟
方
面
.
自
然
是
以
封
華
爲
中
心
的
二
對 

一
穌
到
華-
一
是
互
爲
因
果
的
一
，因
爲
要
對
穌
。所 

一
以
要
慣
重
對
奉
一。因
爲
要
對
華;
所
以
要
愼
重 

一
對
标 
再
進
一
步
說
一
。對
華
政
策
是
日
本
外
交 

一
國
策
的
中
心
對
穌
封
英
封
美
的
政
策
。。皆
由 

庇
而
生
的
。稍
爲
研
究
点
最
近
六
拾
年
來
日
本 

外
交
史
的
人
們 
都
可
以
斷
言
的 
所
以
我
們 

明
白
r

日
本
對
華
政
策
一
庾
可
以
認
識
日
本
外

中
日
各
提
四
項
要
求
說

上
海
貳
日
電
云
。。   

e

介
石
已
乘
飛
機
趕
回
南
京 

。。将
與
日
使
川■
會
見
一。犍
華
方
消
鼠
、
蒋
氏 

將
拒
絕
日
本
之
要
求:
蒋
氏
對
H
)

，向
持
融
和 

一
態
度
。
現
因
被
其
內
閣
之
抗
H

派
所
迫 

將
轉 

一
而
爲
强
硬 
現
聞
日
本
之
要
求
有
四
： 

一e
准
華
北
九
省
自
治
。
爲
對
俄
蒙
之
緩
衝
區
。k 

㊁
中
國
與
日
本
經
濟
自
作
。。将
H

本
入
口
貨
减 

一
低
關
稅
。。唯
日
人
享
受
鑛
務 
交
通
。農
務
及
匸 

業 ®
 利
一
。南
滿
徽
跆
公
司
亦
得
享
受
之"
。 

一㈢
准
日
本
驻
軍
於
揚
子
江
各
砲
台
。:
並
駐
軍
於 

海
南
島
、。以
保
護
日
人
權
利
二 

。
日
本
有
傕
檢
査
中
國
之
敎
科
書;
取
締
排
日 

之
教
育"
所
有
關
於
中
國
統
一
之
字
句
。
亦 

删
除
之
、。及
凡
有
損
於
日
本
名
譽\1

故
事
一) 

雖
有
歷
史
爲
證"
亦
删
除
之
。

▲
中 £
之
要
求■ 

一㊀
將
此
次
渥
案
發
生
後
：
調
滬
之
日
水
兵
盡
仃 

一 

撤
退
。。

一㊁
將
豐
台
之
日
軍
盡
撤
退:

一㊂
遏
止
日
人
鼓
吹
立
會
以
反
對
中
國
合
法
之
權 

最
要
者
爲
關
於
華
北
走
私
： 

日
中
國
有
自
由
權
管
埋
翼
東
。

北
平
日
賊
又
提
要
求

-
北
平
二
日
電
：
此
際
上
海
局
面
正
在
嚴6
，
而 

-
北
平
日
軍
當
局

—
今
又
向
翼
察
政
務
會
主
席
宋 

哲
元
提
出
六
項
嚴
辣
要
求
。。該
大
碩
要
求
內
幕 

如
何
。未
得
而
知
。但
聞
日
軍
實
要
求
宋
哲
元
将 

一
所
部
貳
十
九
軍
撤
退
平
津
區
城
。間
有
華
人
謂 

該
軍
乃
平
津
一
帶
碩
果
僅
存
之
華
軍
一
非 @
 武 

一
力
行
動
後
。。必
不
遽
爾
撤
退
一
，頰
聞
宋
哲
兀
已 

將
此
種
要
求
呈
極
南
京
。睛
示
機
宜
云
，。 

領
反
對
寧
學
生
唱
國
歌 

南
京
二
H

電
一
此
間
華
人
學
生
被
禁
於
夜
間
高 

聲
唱
愛
國
歌
一
。菅
倭
總
領
事
謂
此
種
歌
聲
便
其 

不
能
安
睡
厶
一
。

不
欲
惹
起
華
人
報
復 

故
將
虹
口
鐵
線
網
撤
除
說 

1

侬 ".H
(
統
一
社
電
。
最
近
倭
水
兵
持
手
槍 

6

虹 

瞬
域
巡
邏 

因
華
人
二
名
。
被
控
去
年 

冬
間
犯
暗
殺
日
海
重
將
校
中
山
氏
。
、已
由
法
官 

一
判
處
死
刑
。
華
人
名
數
不
悅
此
項
判
詞
一
舗
堂 

一
局
恐
華
人
對
倭
僑
報
復
。故
遣
水
兵
出
巡
虹
口 

自
法
庭
判
决
此
案
後
二
上
海
情
形
頓
吿
緊
張') 

當
法
官
訊
理
此
案
畢
。。将
近
宣
判
時
詣
法
庭
 

欲
聆
判
詞
之
人
頗
衆
S
H

本
官
史
雖
不
仆
屬
。 

但
H

人
觀
察
家
恆
仔
庭
內
聽
法
官
訊
理
此
案 

有
人
信
得
倭
方
亦
知
上
海
情
形
緊
張•
不
欲
惹 

起
華
人
之
報
復
。
故
将
虹 

街
道
之
鐵
線
網
撤 

去
五
。

楊
文
憂
海
生
被
判
死
刑 

▲
與
去
冬
在
滬
暗
殺
倭
水
兵
案
有
關 

上
海 
-
H
美
聯
社
電
二
是
日
上
海
華
人
特
別
以 

院
之
法
官
判
將
華
人
一
名
處
死
刑
一 
伊
兩
人
所 

犯
案
情
一
爲
於
人
年

—
豈
月
I
H

暗
殺
陰
海
車

交
國
策
的
全
部

，未
完)

館

特

電

 

▲
今
展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五

G
上
海
閘
北
、虹

帶
。
。

、

一

仍
多
倭
兵
駐
守
。
並
派
鐵 

甲
車
巡
遊
。
形
勢
嚴
重C 

8
倭
府
派
外
務
省
東
亞
局
長 

畫

；
起
程
赴
南
京
。
向 

川
越
傳
達
對
華
新
訓
令 

$
現
有
華
軍
匕
萬
五
千
一
。分 

佈
於
揚
子
江
及
上
海
附
近 

。
並
陸
續
有
大
兵
由
京
漢 

路
調
動
北
上

0
去
年
倭
兵
中
山
秀
雄
被
刺 

案
。
所
拘
捕
之
嫌
疑
犯
。 

楊
文
道
、葉
海
生
、一 一
名
被 

法
院
定
罪
處
死
刑
。 

，
廣
東
各
界 
現
紛
紛
捐
欵 

。
購
買
飛
機
；
爲
蔣
介
石

C

祝
壽

重

要

电

科

 

倭
壓
迫
宋
哲
元

▲
欲
将
華
北 K
 
省
改
作
自
治
國

上
海
二
日
電
，今
囘
屮
日
期
國
協
商
難
得
和
平
軍

ET屮
山
氏
，該
江
庭
昨
H

開
始
審
訊
此
案 

結
果 
華
北
當
道
與
倭
寇
羅
商
已
超
破
裂
危
險
。
倭
水
兵
敬
卜
人
卽
特
配
有
刺
刀
之
飴
在
虹"
各 

”
華
人
消
息:
倭
軍
人
擬
壓
迫
宋
哲
元
，。欲
使
由
道
巡
避
，着
恐
判
詞
發
生
時
一
。華
人
乂
峻
生 

之
磨
棄
奉
北 
h. 
省
半
自
治
委
員
會
。一
而
将
華
北
一
排
倭
案
也
：

書
为
作
目
治
國
云
。

法
庭
宣
布
上
述
判
詞
後•
。華
人
聯
羣
結
隊
4
 
此

沽新


